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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

刘　忠

　　内容提要：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在中国

政治语境中，较之中央地方关系更重要的是条条与块块关系。在地方法院院长产生的问题

上，作为块块的上级党委和本级党委与拟任职法院的上级法院之间，对人选各有不同支配关

系。在武装夺权年代确立的“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地方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

得新的政治考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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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传统政治学、宪法学高度关注中央地方关系。〔１〕 但西方学术植

根于西方经验，不可完全通约于中国问题。中央地方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是中共中央和各中

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的权力分配关系。在当代，主要是中共中

央和省、市、县／区委的关系。〔２〕 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各省、市、县的人民代表

大会（以下简称“人大”）、政府之间也有上下协调、权力划分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实

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地方人大、政府、政协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都要首先服从同

级党委的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最终是党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省、市、

县／区委员会的权力层级关系。

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条块关系。条块关系是在中国共产党地方

政治治理中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其中的条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纵向的、工作性质一致的

部门体系，如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之间所形成的体系；块块指的是中共

中央、省、市、县／区地方党委。之所以称谓条条、块块，盖来自于一个知识隐喻：在对机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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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政中有关于联邦、州关系的经典案件麦考洛克诉马里兰案（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ｖ．ＳｔａｔｅｏｆＭａｒｙｌａｎｄ）、吉本诉奥格登案
（Ｇｉｂｂｏｎｓｖ．Ｏｇｄｅｎ）等。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传统学术思路亦由此切入关注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见 ＪａｍｅｓＣ．Ｆ．
Ｗａｎｇ，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ｔｉｃ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ａｌｌ，２００２，ｐｐ．１６１－１７７；［美］斯通等著、葛
维宝等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邓小平说过：“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

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９页。



置进行图状表示时，相同工作性质的机构以条型的树状图表示，而所有的这些机构又均置于

一个地方行政区划内，地方行政区划在平面地图中一块一块的标绘，拼成一个更大的区划，

而每一级区划都由该级地方党委统一领导。

条块关系比中央地方关系形态更复杂，对现实的中国政治实践影响更大。条条与块块

关系之间的权力配置中最重要的是人员任用权力的分配，财税汲取的支配权划分只居于其

次。由于非家产制〔３〕下的官员，都只向产生自己的官员负责，所以不管是条条还是块块，都

清晰地意识到只有管住人，才能管住事；管住人，人事两全；只管事，管不住人，人事两空。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鉴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抬头，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开始强

化最高法院对全国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在组织人事任命、审判、行政装备等事务

上的纵向一体化领导。这最突出的表现在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命上。在地方法院院长这一重

要组织任免上，块块中的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条条中的上级法院和本级党委，分别行使协

管、建议任免权，由此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形态日显复杂。

法院院长在法律、干部组织人事规定内的任职资格以及地方人大在法院院长产生上的

分量和其他技术性的约束，我另文细述。本文仅力图在制度细节上通过地方法院院长的任

命，来展示政治治理如何在条块之间推动；以条与块之间在法院院长任命上的权力分配比为

表述对象，考量政治决策对国家内部政治控制的不同思路。司法的政治意义，至少是学术分

析理路上以政治入司法，是理解当代中国司法的一个走不出的背景。〔４〕

一　块块中的上级党委

当代中国现代化推进中，至迟从 １９５６年建立三十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开始，

逐渐建立了一个彻底的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化官员体系，〔５〕为政权的内部治理构筑了一个基

本的平台。在科层制下，一个机构或部门的地位，往往由其负责人的职级来显示和评价。

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８２年《宪法》规定的中国政体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架构上是人大领导下的

“一府两院”。在《宪法》和法理上，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平行，然而，这种地位长期以来只是

抽象的政治意义上的，就具体的权力容量、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摆布来看，政府极大地超出

于两院。在编制序列上，法院的机构规格并没有明确，但是大致等同于同级政府的工作部

门，例如，一个中级法院相当于所在市的农业局、财政局、林业局、水利局等机构。〔６〕 从对政

府和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首长的职级位置来看，两院首长是套用政府的行政职级，处于

同级政府副职的位置。这种政府副职的位置并不是１９５４年以来《宪法》规定的“一府两院”

法律地位平行的当然延伸，而是１９７９年由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

著名的中共中央 １９７９年 ６４号文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都应当从具有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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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４４－３４５页。
“现代的话语彻底合并了‘宪法’和‘法律’、‘法律’和‘法院’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描述这一特定范畴的语言；

在今天，抓住习惯宪法之根本的最好方法可能（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是称之为‘政 －法’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
的方法。”［美］拉里·克雷默：《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田雷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页。
参见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ａ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Ｈ．Ｈ．ＧｅｒｔｈａｎｄＣ．ＷｒｉｇｈｔＭｉｌｌｓ，Ｌｏｎ
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ｐｐ．１９６－２４４。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调整人民法院部分职务配备规格和职数比例的意见》，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 ２９日，法政［２００１］
２２５号。



同级党委常委条件的干部中慎选。〔７〕 据此，１９８０年，中央组织部明确：省、市、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应同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直辖市市长、副市长一样，列为甲类职

务。〔８〕 １９８５年，中央办公厅发文规定：基层法院院长一般配备副县长一级干部，审判员一般
配备科一级干部和股一级干部；中院院长配备副专员一级干部，审判员一般配备副处一级和

科一级干部；省高院院长一般配备副省长一级干部，审判员一般配备处一级干部。〔９〕

提高法院院长的职级，在当代的政治语境中，是机构重要性和权威的体现。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１９８６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明确说：“由于长
期形成的习惯，法院、检察院的干部配备规格比较低，没有权威；同时两院自身有自卑感，结

果往往关门办案，同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少。所以，必须下决心提高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干

部的质量，限期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选调一定规格的政治上强、身体较好的干部充实两院

系统，使两院树立起权威。”〔１０〕

至此，在干部配备上，院长作为同级政府的副职干部选任，高于同级政府的其他职能部

门，在党内干部管理任职上得到了固定。此后，国家公务员制度、法官制度的建立，为对整个

法院内部的组织人事管理确立了更精致的依据。

１９９３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条例》第 １０条将国家公务员的级别分为十五
级，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国务院总理：一级；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二至三级；部级

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到办事员：十至十五级。其后，１９９５年《法官法》颁布，第 １６
条规定法官分为十二个等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为大法

官、高级法官、法官。最高法院根据职务、行政职级、任职时间、工作年限等条件，细致规定了

从部长级法官到科员级法官的等级。〔１１〕 结合最高法院政治部关于法官等级评定的通知，可

以清楚地识别出中国四级法院院长对应于同级政府的职级：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对应

副总理级，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对应正部长级，其他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对应副

部长级；省高院院长、二级大法官对应副部长级，副院长分别对应正厅长、副厅长级；中院院

长对应副厅级、副院长分别对应处长级、副处长级；基层法院院长对应副处长级，副院长对应

科长、副科长级。〔１２〕

由此，地方的高院、中院、基层院的正副院长，职务等级序列清晰标列。其意义在于，这

种不同等级在党委管理干部的职务名称表中具有不同位置，四级两审制下四个层级的法院

院长归口管理的党委级别不同，在同一个法院内的干部也分属于不同的党委干部管理序列，

这是“党管干部”政策的具体表现方式。

在政权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一个基本政治治理思路和由此形成的政治优势就是

“党管干部”。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此前仅含摄于党内文件中的“党管干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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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１９７９年 ９月 ９日）。该指示的行文中同时包括
检察院，为俭省篇幅，该处和以下党内文件，我均略去了关于检察院部分的规定。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按甲类职务任免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复函》，１９８０年 １２
月２３日，（８０）干办字６５２号。附：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按甲类职务任免省、市、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报告，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１日，法组字［１９８０］３０、高检党发［１９８０］２２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干部配备的通知》，１９８５年９月１日，中办发［１９８５］４７号。
《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胡乔木文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评定法官等级实施办法〉的通知》，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法［１９９８］１３５号。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印发评定法官等级有关公文格式的通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２２日，法政［１９９９］１号，附：《法
官等级与公务员级别对照表》，载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编：《法官等级评定工作必备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则明确规定在第４条，作为根本原则进行了规定。“党管干部”的内涵就是党委负责干部的产
生、任命、考核、奖惩、免职。在具体工作中，由党委组织部专门负责管理干部。按照１９８４年中
央组织部的规定，在干部管理体制上“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适当下放人事管理权”，中央

组织部由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央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１３〕 这样，在地

方法院，只有省高院院长，因为是副省级干部，由中央管理，其他干部由省委、省委组织部管

理。地、市中院院长，作为副厅级干部，由省委管理，其他干部由地、市党委、组织部管理。基层

法院院长，作为副处级干部，由市委管理，其他干部由县、区委、组织部管理。从而形成每一级

法院内都是嵌套的、双层的组织管理体制，这是党委对法院组织人事进行管理的基本结构。

在实际的管理中，对于法院院长这样专业性、职业性越来越强的职位，党委在制度上会

参考其上级法院对本人业务能力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后重新颁布法

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重启司法治理道路之初，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为了保持县以上

公、检、法机关领导骨干的相对稳定，恢复由上级公、检、法机关协助地方党委管理、考核有关

干部的制度。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

同意。”〔１４〕

但在制度安排上，则按照管理序列，坚持上级党委的主管权，在两种权力碰撞时，毫不含

糊地突出上级党委的主管权。如中央组织部规定：凡任免调动干部，主管方须事先征求协管

方意见。征求意见要正式行文，并附干部任免呈报表，属于提拔任用的应附考察材料。一般

情况下，协管方应在接到征求意见函后一个月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不复的，可视为没有意

见。〔１５〕 １９９５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第 ２６条规定：“部门与地方双重管
理干部的任免，主管方须事先征求协管方的意见，进行酝酿。协管方在收到主管方意见一个

月内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正职的任免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协调，上

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提出意见；副职的任免由主管方决定。”〔１６〕

在上级党委对法院院长任免事项的管理中，具体事项和日常工作由党委组织部负责，此

外，政法委对政法各机关也被赋予协管权。政法委的“协管”与组织部的“主管”的差异就表

现为：中央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中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任免，由中央组织部考察后征求中

央政法委员会的意见，或者由中央组织部考察组吸收中央政法委员会有关同志参加，共同考

察提出任免意见，按照有关程序报中央审批。〔１７〕

通过调整法院院长职级、“下管一级”等组织措施，法院院长的任命决定权在党委内部

归属于上级党委，但是法院所在地的本级党委对于法院院长产生的份量绝非无足轻重。

二　块块中的本级党委

在机构设置上，四级两审制下的中国普通法院（不含海事、铁路运输等专门法院）的一

个特征就是与行政区划设置同一，每一个地方法院均是一级地方政权内的法院。〔１８〕 虽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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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４日下发）。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１９７９年９月９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双重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２００２年７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３１条保持了同样的规定。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中央政法委员会协助管理政法部门领导干部有关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７
年４月２日，组通字［１９９７］１４号。
有湖北汉江中院等少数例外。



院院长作为上级党委管理的干部，同级地方党委没有决定权，但是，目前的组织制度赋予本

级党委对法院院长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的权利”。〔１９〕 在制度之外的实际的人选决定上，本

级党委的意见亦举足轻重。

地方党委对于法院院长人选的权重，首先表现在对法院院长任内评价指标中，其次也体

现为对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机构人员编制、干部的职数、职级调整等事项的决定权。法院

历次机构改革、庭室增设、干部高配，最高法院的意见仅是指导性和建议性的，对于地方党委

没有约束力，需由地方法院院长向地方党委请示，争取获得支持。即使是最高法院按照中办

统一下发的中共中央对于全局性的文件规定进行布置，但由于中央文件会考虑各地条件的

不均衡，在较多事务上做一些幅度、柔性规定，所以具体实施仍由地方党委依据本地财税供

给等状况决定，经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核同意的下级人民法院的机构改革方案也必须“报同

级地方党委批准后组织实施”。〔２０〕 典型如 １９９９年中央 １１号文件之后，最高法院力促地方

法院执行庭升格、执行庭长高配，但是地方党委对此态度迥然不同，〔２１〕以致各地法院执行机

构设置名称及规格差异极大。

地方党委的权重还表现为，法院副院长级的干部任免决定权在本级党委，这一任免范围

包括所有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等院党组成员和非党内职务的副院长级的干部。此

外，庭长、副庭长等内设机构负责人虽然主要是本院党组决定，但是均需要同级党委组织部

批准。

上述地方党委对于院长之外的其他人员的这种任免决定权和编制、职级、行财装备等事

项上的审批权对于院长构成一种反制。如果在一些事态上院长与地方党委发生冲突，作为

上级党委管理的干部，法院院长可以超脱，但其他人员不可能超脱。法院院长必须考虑在自

己的任期内，本院干部的职级提拔和干警福利。这是优于审判事务的法院院长的首要任职

目标之一。院长的年度考核与升迁、调任时，按照党内组织程序规定，本院中层及一定职级

以上干部要对院长作民主测评，如果在本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职位、职数、职

级、福利等问题上院长不能与地方党委协调得到较好安排，那么这对于院长威信的削弱远甚

于院长业务水准不精，而民主测评的结果不高，则可能会影响院长的晋职、晋级或调任。〔２２〕

除了机构、组织、人事之外，在法院的业务活动中，在审判、执行清案中，有较大政治、社

会外部性或涉及到与公安、检察院、政府其他部门的协调时，法院会无能为力。而中国政治

实践中，只有党委才有协调各方、总揽全局的权能，所以，对于这类事务，法院要向地方党委

请示报告获得支持。如解决执行难，在通过提高法院执行机构规格、扩权等方式无效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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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

例》（１９９５年２月９日）第２７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第３２条。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的意见》的

通知，１９９６年６月１日，中办发［１９９６］１６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１９９６年８月１日，法发［１９９６］２５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意见的报告》，２０００年
９月２９日，法［２０００］１４４号。
沈德咏：《以改革精神抓好中央１１号文件的贯彻落实》（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６日在贯彻中央１１号文件精神西北片座谈会
上的讲话），《关于执行工作改革若干问题》，载沈德咏：《司法改革精要》，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３３０－３３１
及第３６４页。
民主测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２２及第 ２６条规定的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的必经程序之
一。第５５条还规定：在年度考核、干部考察中，民主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一般
应当免去现职。



院认识到“执行难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性矛盾，要彻

底解决执行难，单靠法院一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运用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多管

齐下，形成合力，标本兼治。”第一就是“发挥好党委的领导作用。”〔２３〕在法院的行政财务装

备事项上，经费返还、预算和预算外收入管理、办公用房、“两庭建设”等事项虽属于政府管

理，但在基层的县区，资源比较稀缺的地方，也需交由县委、区委讨论决定。

因此，地方法院院长作为上级党委管理的干部，在任职时，上级党委和人选本人都关注

地方本级党委在任职后是否支持其工作展开。如果拟任职的法院院长人选不被地方党委接

受，如果硬性安排任职，该人选日后在当地的工作很难开展。为了避免选举僵持，将挑剔释

放于事先，在干部选拔程序上，设置了“酝酿”程序。“酝酿”一词含义深刻，意义颇值寻味。

标题为“酝酿”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章规定了任前的协商程序，意在避

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其第２９条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考察前，讨论决定或者

决定呈报前，应当充分酝酿。”第３０条规定“酝酿应当根据党政领导职位和拟任人选的不同

情况，分别在党委（党组）、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等有关领导成员中进行。”第 ４６条规定法

院院长在内的领导班子换届应当事先向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代

表人物通报有关情况，进行民主协商。对此的实际的操作，通常是被拟任命的法院院长先被

本级党委任命为拟任职法院的党组书记，先到拟任职法院主持一段实践的工作。一方面让

其在过渡期熟悉该法院的人员构成、审判事务等情况及当地的政治、社会状况，以便正式任

命后尽快开展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此简短的过渡期内，考察该人选和地方党委、人大、

政府各个部门沟通、协调的能力和状况，聆听主要是来自地方党委、人大与该人选接触后的

印象和意见。由此就避免在此后正式的人大会上，突然出现政治被动局面。〔２４〕 任前的酝酿

程序、代理院长等做法的引入，实际上使得本级党委的分量相比正式制度有所增加。

对上级党委而言，在法院院长任命上充分考虑本级党委意见的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法院

受理的案件，除了极少数的指定管辖之外，根据民事、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分工，都是

至少一方当事人在本地的案件，所面对的具体的财产流转关系、失范行为等各种民商事、刑

事、行政案件主要与本地利益相关，行为后果由本地担当。尤其是在市场条件下，法院对地

方经济的影响日显持重。上级党委在法院院长这一人事任免上，在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

的前提下，细致考虑法院院长人选与本级党委、政府、人大等部门的是否相容，聆听本级

党委的意见，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下级关系时“发挥两个积极性”〔２５〕这一基本政

策的表现。

三　块块中的地方人大

法院院长由上级党委决定任命，但在合宪性上，在党内任命程序完成后必须由同级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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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力争在解决执行难上有所突破———在全国法院集中清

理执行积案现场会上的讲话》（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２６日），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２００６年
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由于全国人大会的惯例是在每年三月份，地方人大会一般是在年初召开，所以如果是正常换届时的任职，地方党委

任命党组书记、代院长一般是在年末。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７５页。



人大选举，以地方本级党委提请任命建议的方式，交付人大表决产生。地方人大选举通过，

是法院院长产生的唯一法理授权根据来源。

在目前普遍使用异地交流任职的情况下，人大代表对人选不熟悉，对人选不给予信任投

票的可能性较大。〔２６〕 另外，在上级党委提名人选之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

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也可以提出法院院长的候选人；法院院长的“候

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２７〕院

长候选人产生后落选即成为制度现象。

为了保证党委提名的人选通过，地方人大常委会需要做工作。由于“中共党员在全国

人大代表中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中所占比例都在 ７０％以上”，时任人大委员长李鹏推进了此

前人大设临时党组织的做法，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和部分常委会成员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人

大机关，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的小组可以设党的支部。“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

委会推荐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

事先向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或者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介绍

党委的推荐意见。人民代表大会的临时党组织、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

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应当认真贯彻党委推荐意见，带头依法办事，正确履行职责。”〔２８〕地方人

大常委会党组的分量在选举中更加持重。

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复杂，政治任命引入多极力量之后，图景会非常繁复。在当代政治

实践中，一种常见的地方政治格局为：书记根据避籍任职的规定异地交流来本地，而本地人

大主任是老资格的本土干部，属于地方实力派。基于工作协调、配合等关系，书记会对人大

极力反对的非政治原则事务较少强力扭转。如果地方人大主任对拟任职的院长人选有政治

成见或未曾意会的龃龉，则任命可能会不顺利甚至被搁置。地方党委与地方人大的这种冲

突，最后就形成一种政治尴尬：法院党组书记职务已经获得地方党委任命，而院长任职在人

大未获通过。由于副院长一职也需人大常委会任命，拟任职人选连副院长（代院长）的身份

也无法获得，而仅以法院党组书记的窘迫身份长期主持工作。

然而，这类现象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在中国语境下，对政党与法院的关系，历来

论争较多。但是，对人大之于法院，理论上，至少有“人民主权”等学说支持；在美国立法例

上，不仅联邦法官要由参议院批准任命，而且除联邦最高法院外的低审级法院亦是由国会

“不时规定和设立”的。〔２９〕 所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对惯于以美国成例比照中国司法的

学者来说，对现实中的人大对法院的支配，均极少指摘。早先的宪法、司法制度研究者惯

常言称人大是“橡皮图章”，此倾见，亦在思想上支持了人大对于法院的各项工作的支

配力。

细致辨析，在“人大”这一词项下，有以下分享这一名义的具体担当者：人大代表、人民

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主任、人大常委会党组；就与法院发生关联而言，还有人

·３１１·

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西方选举经验表明在差额选举中，对投票者越陌生的人越容易当选，等额选举则相反。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通过）第２１、２２条。
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下），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４７４－４７５、第 ５０２－
５０３、第８９８及第８９９页。
美国联邦《宪法》第３条第１款。



大法制委、内司委、人大常委会法工委。〔３０〕 地方法院院长不仅在产生上，需要地方权力机构

地方人大完成法理上的确认，而且在院长任职后的经常工作中，需要人大常委会及内司委、

法工委等工作部门的支持。与英美议员不同，人大代表行使职权也不是以个人名义进行，而

要通过人大常委会机关。由此，即使因为党委协调，院长在选举时得以踉跄通过，如与人大

常委会有隔阂，工作开展仍会艰难。

十届人大以来，虽然在提法上，人大不再对法院进行个案监督，但人大对于法院的执法

检查、司法评议等活动依然被认为是人大对于法院监督的体现。〔３１〕 这种监督权力的根源在

于《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除地方人大对于本级法院院长人事任命的决定权之

外，对于本级法院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委会委员、副院长的职务任命决定权。即上述人

员，在党内手续履行完毕后，均要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在具体实施表现上，地方人大常

委会发展了多种形式，比如人大常委会对法院新任审判员、副庭长、庭长进行资格考试，以书

面闭卷方式测试宪法、法律和政治常识，不及格者不予以任命。而每年一次的人大会，对于

地方院长都是一次“大考”，法院工作报告得票率低都会导致院长的政治被动，为此各级法

院在１９９８年后都成立了专门承办人大代表提案、建议的工作机构。此外，亦因享有合宪及

获得学理支持的人事任命权，地方人大内司委、法工委在对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的工作协调

上，有超过党委政法委的更强的案件协调能力。

从而，在现实关系上，地方人大对于本级法院院长的产生，成为另一个具有决定力的力

量：不仅在院长产生时行使合宪权赋予外，而且与地方本级党委的权重类似，即以对法院院

长任职后的事务支配力对其任职产生影响。

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的渐趋强势在中国政治中的表现曾颇引人注目。为了避免可能出现

的政治分立、合法性危机以及其他政治考量，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共中央规定除中央政治局委员

兼任党委书记的省、直辖市除外，其他省、直辖市宜提名党委书记作为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人选。”“市、县两级是否提名党委书记作为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３２〕时任委员长李鹏在 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 １８日的日记中记载了

向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谈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体会，“当前，许多省党委书记兼任人大

常委会主任，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组织上有了保证”。〔３３〕

这样，地方人大在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上，支配力有相当一部分转为地方党委行使。法

院院长人选在正式由人大选举时，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尤其是较多人大代表对人选有异

议的，选举上的褶皱要由地方党委熨平。在省、市委书记广泛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情

况下，对中高级法院而言，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在人大常委会层面上的任免及相关

事项，仍需要地方党委支持。基本权力格局仍回复到块块中的上级党委和地方党委这一框

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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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称法律委员会，地方省级人大一般称法制委员会。

《关于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编：《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０
年执法检查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第１版，第１２－１４页。
《中共中央关于提名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作为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８年 １２月 １３日，
中委［１９９８］４０９号。
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下），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９８－８９９页。



四　条条中的上级法院

上级党委、本级党委，在法院院长产生上分别有决定权和建议权，另外，作为块块，本级

党委对法院的各项工作进行统一领导是基本格局。但在近年，上级法院不仅在审判业务上，

更在下级法院院长选任上，表现出极强的司法能动。由于法院是一个专业性知识很强的业

务型机构，尤其是法院之间有着审级分工、工作指导等关系，因此对于现任法官和即将出任

法官的人员所需要的业务水准、专业技能，在内部信息识别上，上级法院具有超出地方党委

的优势。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院长产生上，会利用这种优势发挥影响力。各级法院在

文革后期渐次恢复三十年多年来，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院长的任命，较此前，分量逐渐

趋强。

早在１９４９年建政之初，政务院曾规定“今后各地调用司法工作主要干部时，应事前经上

级司法部门的同意”。〔３４〕 《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１９５１年 ９月 ３日通过）规定的过渡时

期法院组织体例是：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

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当时的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十次会议“同意各地法院、

检察机关当前应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以逐渐走向中央统一领导的原则。”〔３５〕但１９５４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正式颁布改变了此前法院上下级之间的体制，确立为审判工作中监

督关系，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３６〕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确定：“在不

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

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３７〕

文革后，保持以上格局，但地方党委对于法院院长的决定权，在制度和实践中，逐渐吸收

上级法院介入。如前述，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恢复上级公、检、法机关协管权，地方党委对公、

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３８〕 １９８３年干部组织人

事管理体制大调整的时候，亦保持了这种“主管 ＋协管”的做法。〔３９〕

具有研究意义的是１９８８年后曾有过局部的制度试验。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三大提出进

行政治体制改革，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

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４０〕 循此政策，１９８８年８月９日最高法院以中共

最高法院党组名义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和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乔石写了一份报

告，〔４１〕根据１９８７年十三大提出的“关于干部要实行分类管理，管人与管事既紧密结合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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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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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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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０年 １１月 ３日），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 １１月 ５日，第
２版。
《董必武年谱》编写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８５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１日通过），第１４条。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９页。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１９７９年９月９日）。
《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四个文件的通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５日），附二：《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
若干问题的规定》。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６页。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开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１９８８年８月９日），载最高人民法
院政治部编、姜兴长主编：《法院组织人事工作文件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理制约的原则，以及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的要求”，

最高法院起草《法官法》，准备改变“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法院干部管理体制，建立一套

以法院管理为主的党内干部管理制度。而在拟定的《法官法》制定实施之前，最高法院提出

对法院干部党内管理体制作某些改革，作为过渡。选择了黑龙江、浙江、福建和内蒙古四个

省区进行试点。试点内容是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实行上级法院党组和地方党委共同管

理，以法院党组管理为主的干部管理办法，将中级法院副院长和基层法院正副院长等审判人

员由地方党委为主管理改为由高级或中级法院党组为主管理。高院院长、副院长和中级法

院院长管理办法暂不变。〔４２〕

试验在１９９０年初期后停止，日后中共中央对于政法工作的各决定中，仍然坚持双重管

理，将上级法院界定为协管权。１９９７中共中央重申“地方各级政法部门继续实行干部双重

管理。地方党委决定任免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征得上一级政法部门党组（党委）同

意。”〔４３〕中共中央在对司法改革中的法检两院的制度设计上，再一次规定进一步完善人民法

院领导干部双重管理制度，稍不同的表述是：加大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协管干部工作的

力度。〔４４〕

上级人民法院协管权的具体实现方式，采用的是协商、提建议、参与考察以及任免调动

时的征求意见。２００６年中发１１号文件规定上级法院党组要加强与地方党委的沟通协商，

积极提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和建议，参与考察工作，严格把好任职资格关，配合地方党委

做好干部交流工作，强化干部监督。中组部对此的细化意见是“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人民法

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时，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应当派员参与考察。地方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和

院长的任免、调动，应征得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同意。地方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和副院长的任

免、调动，应征求上级人民法院党组意见。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应当及时研究，并在规定时限

内作出书面答复。〔４５〕

这种协管身份是一个可以被吸纳入协商的被聆听者，最终决定权并没有交付给上级法

院。然而，１９９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官法》的颁布和２００１年《法官法》的修改，在实质意义

上强化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院长产生时的协助管理权，权力得以强化的支点在于对法官

任职资格的规定：１９９５年《法官法》第９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中第（六）项规定：

“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的，

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按照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到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前

的高校学生就业政策，普通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还是接受学校或者生源地人事部门指令性

计划分配，而分配的主要根据仍基本按照专业，法律专业学生主要是在政法机关，从而《法

官法》这一规定使得法官的产生收窄，而出任法院院长又被理解为必须首先具有法官任职

资格前提。虽然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在此后曾规定凡是进法院班子的也就是成为党组成员

的，包括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的不需要进行考试，但该规定被认为缺乏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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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操作，请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开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法组［１９８８］３８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６年５月３日）（中发［２００６］１１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中组法［２００７］６号。



根据，在普通法官群体中也较难获得威信。〔４６〕

《法官法》实施四年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

在该《决定》中对于包括法院院长在内的政法主要领导职务的任职，表述为：“各级党委要高

度重视政法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把政治强、作风硬、熟悉政法工作、具有丰富

工作经验和较强组织领导能力的优秀干部选拔到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岗位。政法部门的主

要领导干部，必须知法懂法，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群众观念，具有较高的执法能力和领导水

平。缺少必备的法律知识和工作经历的领导干部，要经过专门的任职培训方能上岗。拟安

排担任政法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政法系统以外的干部，除接受上岗前的培训外，还应采取提

前调入担任常务副职，或者到上级政法部门挂职锻炼的办法，使其熟悉业务。本地区、本部

门没有合适人选的，由上级党委交流选配。”〔４７〕决策者盖出于统一调配干部的考虑，在该规

定中的任职资格条件都较柔软。

而最高法院在给全国法院发布的贯彻中共中央决定中，使用了稍不同的表述方式：

第一，增加了一点“法院的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法官任职资格”。

第二，在“本地区本法院没有合适人选的”之后，将“由上级党委交流选配”改为“由上级

人民法院协助其同级党委选配”。〔４８〕

当时的最高法院力图借重于《法官法》排除从其他党政机关、军转干部中进入法院的通

道，“逐步实行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拔的制度。上级人民

法院要通过多种途径，考察、发现下级人民法院优秀的审判人才，适时选调到上级人民法院

工作，并将法官逐级选拔与干部交流、挂职锻炼等工作结合起来。”〔４９〕另外，在 ２０００年最高

法院对基层法院院长的选任通知中要求“基层人民法院的院长应当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

中推荐；副院长应当从优秀法官中选拔。”〔５０〕措辞的细微之处看到的差别就是院长可以从法

院之外的人中调用，只要符合《法官法》和中央组织人事政策的文件规定，而对于副院长则

都是要从法院内部产生。

综观１９９５年《法官法》，只是初步对法官任职资格做了限定，学历和法律职业背景的强

调并未达到刚性程度。但在 ２００１年《法官法》之后，上级法院以修正后的法官任职学历文

凭和职业经历背景为壁垒，将“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协助管理”这一赋权，从白纸黑字激活为

现实的支配权。

２００１年《法官法》对１９９５年《法官法》的法官任职资格进行了修正，要求高等院校法律

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此处的学历增加为本科，不是关键修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校、函授和各种业大、夜大、

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文凭，９０年代后期以后，大量领导干部均为普通高等院校的科班出

身，甚至大量是在各种硕士课程班上接受教育，然后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党校的学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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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５月，曾经任全国律协常委、山东省律协副会长的张兰珍，由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司法局党组书记任上调德
州中级法院任副县级审判员。当时，德州中院一些法官认为她没有法官资格。２００３年张兰珍出任德城区法院院
长。张兰珍：《命运无声：一个法官成长的心路历程》，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１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５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

伍的若干意见〉的通知》，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９日，法发［１９９９］２２号。
同上注。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３日，法发［２０００］１７号。



育中，人数最多的两个专业一个是行政管理，另一个就是法律。关键之处在于２００１年《法官
法》“将原来笼统规定的‘工作’改为‘从事法律工作’”。〔５１〕

对“从事法律工作”具体应作何理解？２００２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从事法律工
作”进行了答复：“‘从事法律工作’是指：从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工作；从事审判、检察工作；

从事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从事律师、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事党的政法委员会

以及政府部门的法律工作等。”〔５２〕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规定中有从事“地区的立法工作”的表述，使得在地方人大工作经历

被认为是从事地区的立法工作。但《立法法》第 ６３－７３条对立法权限有严格规定，规章制
定仅在市以上，没有县区，而且即使是市，仅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

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由于各地级市市委书记较多兼任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从法理上无法限制“较大的市”的市委书记出任法院院长。而县区委书记兼任本县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者较少，即使兼任，也不被认为是从事“地区的立法工作”。事实上，这使

得中院一级排除了县区委书记出任中院院长一途；在县区法院，排除了乡镇党委书记升任县

区法院院长。此规定颁布后，拟出任中院院长的县区委书记即使具有法律本科文凭，但是不

符合“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这个条件，可能的方式是先调入法院，没有审判员、审判委员会

委员等法律职称，担任两年专职党组副书记。〔５３〕 但是在干部“年轻化”“年龄是个宝”的巨

大压力下，更多的县区委书记不愿意在副职岗位上浪费两年，而且担心未来有变数。客观

上，就极大地减少了进入法检两院的党政干部和高级别的军转干部。上级法院从本级法院

下派或从下级法院选任的权力趋强。

另一项不期然的制度即差额推荐、异地交流的制度使得上级法院在下级法院院长产生

上份量更重。２００６年中发１１号文件沿用了此前已开始的差额推荐制度，规定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院长可实行差额推荐考察。〔５４〕 由于实行“差额推荐考察”，往往表现为本级党委推荐

一人，上级法院推荐一人，上级党委在其间选择。结果取决于本级党委和上级法院谁在上级

党委的言论分量更重。但强调避籍任职，“实行异地交流任职”的做法，使得上级法院推荐

的人选更容易胜出。中共中央规定：新提拔担任审判、检察等十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般

不得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的县（市）任职。已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的县

（市）任职满一届的，必须交流。〔５５〕 根据此规定，某新任中级法院院长需异地交流，这种交流

是在省内的不同市间进行，获得 Ａ市委强烈支持的干部，换到 Ｂ市，超出了该市委的辖域，
立刻会有无力之感。但却仍是省高院的地域管辖范围内，获得省高院支持的干部，依然会在

审判、执行等各项业务上获得省高院支持。所以，实行异地交流任职的广泛推行，实际上使

得上级法院更便利于下派干部。

非法院系统内的人员在近十年越来越难以进入法院担任院长，另一个最主要的根由在

于中国法律知识密度的急剧增厚。２０１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建成具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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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页。胡康生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副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做好 ２００３年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通知〉认
真做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换届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法［２００２］２１０号。
２００１年全国法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专门强调不设专职党组副书记，被认为针对该现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６年５月３日）（中发［２００６］１１号）。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２日印发）。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法律 ２３９件，行政法规 ６９０件，地方性法规 ８６００

件。〔５６〕 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释，各种实体法、程序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做法和各种地方性

司法知识，使得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非长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经法律科班

出身，对厚实的司法知识亦感觉困难。所以，三十年法制建设，实际上将司法职业主义的梦

想一步步塑造为现实。

历经多年的制度点滴渐进和不期然的制度改变所客观上形成的有利位置，上级法院在

下级法院院长选任上将抽象规范所涵括的权力空间充盈到极大。２００６年中级法院、基层法

院换届，最高法院通知就极为主动：“上级人民法院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充分发挥

协管职能，积极协助地方党委，做好人民法院院长的换届工作。要主动沟通，充分协商，抓紧

时机开展工作，切实做好院长换届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上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充分发挥熟

悉干部、了解干部的优势，主动推荐优秀人选。”〔５７〕２００８年 １月，省级人大换届选举，全国 ２０

个省区市共２６名省级高院院长、检察长交流，加上本地轮岗的 ２人，共 ２８人，交流、轮岗面

占近５０％。从２００７年８月以来，“中央组织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进行

了多次沟通协商，并征求有关省区市党委意见后，提出了这次省级法检“两长”交流的原则

意见。”根据交流的原则意见，中央组织部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又“通盘考虑省级法

检‘两院’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实际情况，围绕具体人选进行多次研究，并征求有关省区市

党委意见后，慎重研究提出了具体交流方案。”〔５８〕从上述文字中对最高法院的份量可窥一

斑。在文字之外的实际表现力上，２００８年全国 ２８名省高院院长、检察长交流、轮岗时，最高

法院民四庭庭长和最高法院办公厅主任分别被派到重庆高院和贵州高院任院长。“现任高

级法院院长中，从法院系统内部产生的 ２１人，占 ６７．７％，从法院系统外调任的 １０人，占

３２．３％。”〔５９〕根据我访谈的一些材料，目前广东、浙江、河南、陕西等省份的一些城市的基层

法院院长全部是中院下派的庭长或原有中院下派担任副院长后几年转任院长的。

五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地方治理机制

综上可得出中国法院院长产生的基点：

１）上级党委对人选确定行使最后决定权；

２）上级法院和本级党委有提名、建议权；

３）人选由上级党委与上级法院、本级党委协商，并征求政府、人大和政协、各民主党派

等各方意见；

４）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

上述各方面的机构和权力博弈和折衷的结果，以中国公文写作中习惯的表达方式来表

述，就是一个法院院长候选人必须能够“上级党委满意，本级党委放心，上级法院赞成，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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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依法治国的基石———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第１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法［２００６］１５１号。
《加强审判检察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部分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交流任职工作纪实》，

载《法制日报》，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第３版。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地方法院班子建设———全国地方法院院长换届工作综述》，载《人民法院》，２００８年 ３月 ４
日，第４版。



人大支持，基本群众拥护”。具体到一个中级法院院长，就是“省委满意，市委放心，高院赞

成，市人大支持，中院群众拥护”。它表明地方各级法院院长职务的产生任命依循的是“条

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地方治理机制，它是目前在处理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上的一个基本政策。

这种块块优先于条条的政策设计的一个支持在于地方党委和受其领导的法院等机构均

在一个地域，对于不能为大叙事所通约的本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和条条的命令在本地的受制

约条件，有更切近的感知，因此其政策治理比地处江湖之远的条条上级在本地的适用性更

强。然而，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治理上的基本政策，其形成绝非该技术因素所能涵括，

该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从夺权———举政———建政的不同时期，历经历史的不断认识过程，最终

确立，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因为新的时势，又不断固化。〔６０〕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工作体制的建立由中共党内组织体制加以固定和支持。在中共

党内组织动员关系上，只有党委才具有领导、服从关系。根据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６１〕和俄共（布）、联共（布）党章经验，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四个服从”。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１４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鉴于张国

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

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６２〕此内容写

进了政治决议案。〔６３〕 但下级服从上级，只解决了一个服从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的不同

层级中均设立有党组织，“四个服从”中的下级服从上级，所指为何？在条与块之间的关系

上确立后，下级服从上级中的上级非常明确的规定是地方党委而不是也设有党组织的条条

上级。

为了能在组织设计上将这种机制确立下来，中共中央通过党委、党组的不同权限安排，

在《党章》中固定下来。从１９２７年第三次修正中共《党章》开始，党内设“党团”。“在所有

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的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协会等等）中，有党员 ３人以

上，均须组织党团。”“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七大《党章》第 ６０条将党团改为

“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６４〕

这就从组织上确定了一个规则：条条之间是没有组织服从关系的，条条在党组织关系上

服从本级党委。在各级党委之间，严格执行“四个服从”，从而形成只有党委才能建立一种

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的政治结构。

在本文所讨论的司法论域内，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

人民检察署成立联合党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领导。〔６５〕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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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中共中央改变此前做法，开始实行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见《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
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１９４２年９月１日），载《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３２８－
３３９页。该文件由王稼祥为中共中央起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８月第３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５
年版，第１４８页。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

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决议）。

中共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党建读物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５月第 １
版，第１７７、１９３页。
《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
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１９８６年３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察院又设立党委。〔６６〕 但是，过渡期结束，《宪法》和两院组织法颁布后，１９５４年 １１月 １６日，

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成立最高法院党组。〔６７〕 内部另成立机关党委，任务是发展党员等

事项，而就是该机构，也要受中直党委领导。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机制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从制度上再次被强化。１９８２年

９月十二大《党章》将“党组”专门列为一章，规定：“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的委

员会指定。党组设书记、副书记。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的委员会领导。”在中央一

级，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均是

设党组，而不是设党委或者分党委；省、市、县／区各级地方，分别设立省委员会、市委员会、

县／区委员会，而各该级的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亦均是设党组。党组只可以领导该

单位的机关党委，而不可以领导下级党组。

这样，就在法理上，使得每一级政权内的人大、政协和“一府两院”五套班子体系的党组

都要由党委产生，向党委负责。就法院而言，从最高法院到高级法院、中级法院都是建立党

组而不是党委的这样一种设计，排除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通过党的组织系统来进行领导。

但是，这种法院院长产生方式受到较多批评，要求法院垂直领导的声音不绝于耳。有西

方学者批评说，“任命和撤销法院领导尽管全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而决定权实际掌

握在地方的组织部门。地方政府同时掌握了法院的收入、物质供应和法院工作人员及其家

属的其他福利。因此，即使法院想这样做，也很难去违背地方政府的意愿。”〔６８〕２０１０年 ３月

两会期间，《南方周末》对４０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问卷调查，全部赞同法院、检

察院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两院人、财、物不受地方行政控制，实行垂直管理。〔６９〕

然而，细究这种意见，流弊可能益甚。法院实现垂直领导，哪怕只是在组织人事、后勤财

务管理等非审判的行政事项之一的统管，必然都会使得下级法院在审判事务上的全面倒向

服从上级法院，学界所诟病的“上定下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支配

者，审级制度构建所意图实现的不同层级的法院功能分化，事实审、法律审、法律统一适用的

区隔，上下级之间的制衡，均会悉被内部的组织一体化所瓦解。

对于另外的两种可能的设计制度，从逻辑上也会有政治上的担心：

第一，法官完全地方选举。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法官可能只是地方强势利益集团的政治

代理人，为了回报选区诉求，可能会搁置中央利益。

第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至少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基层法官。在目前全国法院有 ３０

万名法官〔７０〕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要实际测评候选人是不可能的。而上级法院基于上诉

审、业务指导等各种密切的交往，实际上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人员的政治伦理水准和业务

能力更熟悉，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被架空。最后仍然是法院内

的纵向一体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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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党委会下，暂分设六个分党委，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党委。《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

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央政治局通过），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
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１９８６年３月）。
《董必武年谱》编写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４６页。
ＤｏｎａｌｄＣｌａｒｋ，ＰｅｔｅｒＭｕｒｒｅｌｌａｎｄＳｕｓａｎＷｈｉｔｉｎｇ：《法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
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４页。
《４０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接受本报司法改革意向调查１００％赞同：法院垂直领导彻底吃“皇粮”》，载《南方
周末》，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第 Ａ３版。
肖扬：《新年献词》，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第１版。



由此导致的政治上的风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曾经表达过担

心：“政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掌握生杀大权，更要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如果不要党的

领导，或者自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脱离各级党委的领导，不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就不可能

把工作做好，不可能胜利完成任务……在这方面，中国、苏联的经验教训是不可少的。”〔７１〕两

个可能的逻辑推测是：第一，如果法院上下垂直领导，在中央层面，最高法院仍然接受中共中

央的领导，所以似不存在不接受党委领导的问题；第二，如果法院上下垂直领导，在最高法内

部的领导核心是党组，只需将党组改为党委，所以，也似不存在不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但

彭真的讲话完全排除了这两点，由此可见彭真的讲话意思非常明显，就是抵制那种排斥地方

党委对地方公检法领导的观点。

彭真的这种主张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制度的功能性更加明显，而法院纵向一体化垂

直领导的作法，除了上述审判技术性事务上的灾难性后果外，在政治上的后果可能不可测。

前文述及１９８４年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将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干部，由下管两级，改

为下管一级，这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此前中央直管地、厅一级干部，

虽然防止了省一级任用私人，地方势力坐大，但可能导致省一级与地厅一级干部在工作信任

度、工作方式上可能扦格不入。将地厅一级的干部交给省一级管理，增强了省一级的正激

励，从而使得省一级能选任自己在政治上、能力上信任的干部。但是，这种调整又因为以下

因素而有政治风险：

首先，此前，革命战争年代以来不断的思想整风和党内运动，形成了意识形态强大的统

合力量，弥合了因为地域辽远、信息传输等原因可能产生的组织上的服从不足。但在政权常

规化之后，尤其是近年，意识形态的统合作用趋弱。

其次，计划经济成分逐步减少成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此前计划经济下中央在重大事

项上具有的对地方控制力降低，以物质调拨、财税分配等经济因素所担当的中央对地方的支

配权松弛。

再次，中共中央下管两级干部时代，在省一级干部使用上，出于统战等政治因素，可以任

用并非完全为中央信用的干部，但由于地、厅一级干部也为中央任用，那么可以“以小制大”。

因此，１９７８年开始的以放权松绑为特征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从 １９８４年以市场取向的改

革声势渐壮后，由于中央在经济上的控制权弱化和在组织人事任免上下放管理权的作法，必

然导致在中央直管的省一级干部的使用上，中央要强化控制权，保证省一级干部完全为中央

所信任的干部担任。另外，在下管两级时代，法院院长这一级干部虽然只是同级政府职能机

构负责人的职级规格，但是任命权依然在上一级党委，在从“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时，

如果依然沿用此前的职级，那么上级党委将失去任命权。所以，在改为下管一级时，同时将

重要的职位的职级提高，使得对一部分下级职位组织任免权放松的同时，对更重要职位所分

管的领域的管理增强。

这种思路表现明显，继１９８５年明确给法检两长升格后，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规定“各级党

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

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同志。”〔７２〕公安、法院、检察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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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载《彭真文选（１９４１－１９９０年）》，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１６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认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在社会转型后，地位更加重要，所以继“党管干部”的原则

后，决策层又明确提出“党管政法”。〔７３〕 公检法三长职级均由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提升。

这种提升领导人待遇的做法，是对相关机构职能更加重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任免权的

上收一级，对于上级党委来说是对下一行政区划重要人权、事权的控制收紧。

对于公检法各机关来说，上级党委加强对三长的任命权力，还出于业务上的一项变化。

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６４号文件规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７４〕在具体的事权上，党委不
再直接与闻，对操持生杀大权的政法部门负责人的任用，对上级党委来说意义就更加凸显。

１９７９年复出后重新分管政法工作的彭真在当年同时召开的公检法三机关的会上说，“党委
不批一般案件，是不是否定或者削弱党的领导？不，决不是这样。相反地，要加强党委对公、

检、法的领导，特别要领导和支持两院独立行使职权，检查、督促公、检、法认真执行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严肃、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办事，还要为公、检、法特别是检察

院、法院配备足够的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好、有工作能力的称职的干部，不能把一些不能胜

任的干部当作包袱推给公、检、法。”〔７５〕目前，在组织人事上，实行“下管一级”的体制，实际

上是以嵌套的方式，保证了每下一个层级的主要负责干部都由上级党委任免。除了党委、人

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之外，由于１９８０年后，法院院长、检察长在干部职级上配备为同级政
府副职规格，使得两院首长也由上级党委任命。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任职资格确立，其政治效果在三十年后更加凸显。在计划经济年

代，地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依赖于中央的统配调节计划，地方在政治上不服从中央的

空间极小。在１９９２年实行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在１９９３年施行中央地方分税制后，中央和地
方的利益权重有形分离，中央对地方通过经济上的调控日益弱化。因此，中央从组织人事上

加强对下一级行政层级的控制力，就是一个最后可依赖的手段。如果不能控制这最后一点，

那么决策层担心中国在边疆地区出现巴尔干化，在内地出现诸侯政治、诸侯经济。就法院而

言，原来计划经济下由行政方式解决的各种纠纷日益由诉讼方式裁量，各种冲突逐渐改由审

判方式化解，法院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位阶已经非常突出，对时下中国司法现实的政治含义

考量的一个重要事实就在于今天中国法院的政治位置。１９８０年全国法院办理的民事、经济
案件总和只有 ６４万多件，一审刑事案件仅 ２０多万件。〔７６〕 中国法院近年受理的案件每年都
超过一千万件，结案标的超过一万亿元，其中 ２０１０年一年审理案件 １１，７１２，３４９件，地方各
级法院结案标的额１５，０５３．４３亿元，各级法院全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７７９，６４１件，判处罪犯
１，００６，４２０人。〔７７〕 法院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影响日益重大。法院内部又实行行政
式的管理，院长一职在政权内的地位比法院文革后期恢复之初的十年益显突出。法院院长

的产生任命，因此成为重要的政治过程。从暴力垄断行使看，〔７８〕将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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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努力开创政法工作的新局面》（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载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２页。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

彭真：《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

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７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斯蒂芬·门内尔等编，刘佳林译，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１－１５０页；［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９页。



行使机关———公安、检察院、法院的最重要人员的人事任命由上级控制，避免了“宪政时

刻”〔７９〕可能的政治风险。

由此可见，中国地方各级法院院长在产生上之所以形成上述的格局，更多是出于中国政

治的历史积累和对时下政治现实的考量。

然而，对于中国法院院长、法官的产生方式另有来自域外尤其是美国经验参照的批评。

在域外正当论看来，美国联邦《宪法》第 ２条第 ２款第 ２项规定：总统“提名，并经咨询参议

院和取得其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在任命实践中，美国联邦法官的任命要经过总

统提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美国律师协会司法委员会的认可、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

员会听证、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表决方式的批准。美国总统及其幕僚基本是提名和自己政

党、宗教、政见、意识形态相同、相近的人选。〔８０〕

仔细拆分所有的制度事实，其制度基点是：（１）美国所有联邦法官的产生是非民选；

（２）上一审级联邦法院无权参与下一个、下两个审级的联邦法官的任命；（３）联邦法官任命

流程中最重要的“提名 －启动”程序完全行政主导，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法官独立司法权行使

的起点；（４）总统综合考虑被提名对象的党派、宗教倾向、政治力量平衡、与本人的亲近熟悉

程度、被考察人的既往司法经历和未来的行为趋向等等，筛选过程就是一个寻找意识形态知

己和排除异己的过程；〔８１〕（５）总统不会考虑当地州长对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人选以及所涉及

的几个州对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可能的反应；（６）总统与各方力量协商，由总统提名，参议

院决定通过。

与中国法院院长要由人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相比，美国联邦法官的这种产生方式根本排

除了民选。因为在“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以及代议制的制度下，代议士的正态分布必定受

到了选民构成样态的决定。民选制度下，被选举出的人员要服从、迁就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

团、民众群体，而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以一种超越于自己所由产生的势力集团的立场来

行动。因此，民选官员会使自己的意志妥协。作为非民选的法官在制度因果性上则不必然

会受到民众成分的影响。美国因此在参众议员、总统两个民选职位之外，将法官列为一个特

殊的职位：任命式而不是选举产生；严格筛选出来的知识上的司法精英；终身任职。这种安

排意在使法官在产生之后能具有不受制于派别、利益集团、社群之外，以超越于政治意识形

态、宗教等冲突的观念之外的真正的洞见、智识来行使职务。但是这个任命岗位要先后经过

总统、参议员司法小组两个民选职位的人员的提名、许可和任命。总统和参议院，尤其是总

统会优先考虑和自己政见、思想相同、相近的人选。由于任命时已经将不自主的成分注入进

去，所以，自主只是在法官判决的时候，而不是任命的时候。

因为美国联邦法官非民选，是任命式的，既然非民选，法官的合法性根基没有民选官员

那么坚实，所以法官的任命要经过如此多机构的认可，最后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人选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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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ｃｅ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Ｗ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美］亨利·Ｊ．亚伯拉罕：《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刘泰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 ９月 １
版。２００１年起，小布什总统任内，其政府任命法官，不需要美国律师协会的评价意见。但美国律协仍旧品评被提名
者，并将自己的评价提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ＤａｖｉｄＭ．Ｏ’Ｂｒｉｅｎ，Ｓｔｏｒｍ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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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通过。这种多方面渗入任命的方式，扩大了其合法性基础。而且，由于法官是一经任命

就终身任职且独立行使职权，在知识上、道德操守上、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上，尤其是司法观

念上，如果有较大瑕疵的话，会对整个国家政制造成损伤。所以，多面向的任前资格磋商认

定，是一种预防。这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的“酝酿”程序在制度功能上

一致。

以上述基点和中国法院院长产生方式的各基点来作比照，可知两者的趋近远大于分离，

中国法院院长产生要经过民选一点，也更符合中国式的革新论。所以，对于司法的不公正，

解决之途可能在别处，力图通过改变法院院长、法官的选任来达到遏制司法恣意，理由并不

能完全信服。

六、补　语

学界由《新约》中的著名陈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或德尔图良的一句“耶路撒

冷的归耶路撒冷，雅典的归雅典”蔓延出一个类句式“政治的归政治，司法的归司法”。然而司

法与政治的二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一个人为构建，如布洛赫所称，“社会划分归根到底知识由

于观念而存在，人们用观念构造了社会划分。”〔８２〕在非观念的经验世界中，不管是使用“司法与

政治”还是“政治与司法”或者“司法中的政治”、“政治中的司法”，所意欲表达的都是同一

意向，如前述无论美国联邦法官的产生还是中国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

承认以及不承认司法包裹于政治或溶于政治内，差异的可能只是对两个语词定义的不

同，而标注司法、政治的内涵是一个经验的、具体的而非语词内的玄思可以独断式地勘定的。

这非本文篇幅内所能展开的。我的一个努力目标是：不是“西方理论在中国”，也不是“中国

的西方理论”，〔８３〕而是如何尽力发现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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